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９２

证券简称：九龙电力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１

号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再次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曾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官方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刊登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由于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大会将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系统向社会公众股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

加强社会公众股股东权益保护的若干规定》的要求，现再次公告股东大会通知。

为便于股东在网络投票中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投票意愿，若股东对所有议案表达相同意见，可直接

申报价格

９９．００

元进行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议案， 可以按照任意次序对各议案进行表决申

报，表决申报不得撤单。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

时）股东大会，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２

）网络投票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星期三）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

：

００

—

３

：

００

２

、现场会议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本公司

２２

楼

３

会议室

３

、会议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在交易

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４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５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星期二）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３－３

发行数量

３－４

发行价格

３－５

定价依据

３－６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７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３－８

上市地点

３－９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３－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补充版）的议案

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议

＞

的议案

７

、关于与中电投平顶山鲁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九家公司签署资产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免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

案

１０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３

、

４

、

５

、

６

、

７

、

８

、

９

项议案在表决中，关联股东中电投集团将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９

月

２０

日和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和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２

、投票规则：

本次股东大会提供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两种表决方式，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

种表决方式，不能重复投票。 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股东通过现场方式和网络方式重复进行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３

、特别提示：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中第

１

至

１１

表决项均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组成

部分，如其中任一表决项未获得通过则视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未获得通过。

４

、出席会议人员：

１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下午

３

时交易结束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

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和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帐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２

）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持股证明、法定代表人委托书及出席人员身份证办理

登记手续；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他人出席会议（授权委托书附后），代理人持本人身份

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帐户卡及持股证明办理登记手续；

４

）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请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９

：

００－１１

：

００

，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到公司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用信函或传真登记。

２

、网络投票登记注意事项：

证券投资基金参与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应在股权登记日后两个工作日内向上海证券交易所

信息网络有限公司报送用于网络投票的股东账户； 公司其他股东利用交易系统可以直接进行网络投

票，不需要提前进行参会登记。

３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６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４

、参加现场会议登记地点：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５

、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或股东授权代理人请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午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即

９

：

００

到达会议地点，并将所携带的身份证明、股东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交予会议工作人员及见证律

师，验证入场。

五、其他事项

会期半天。

出席会议者交通及食宿费用自理。

联系地址：重庆市九龙坡区杨家坪前进支路

１５

号

联系电话：

０２３－－６８７８７９２８ １３９８３６０１７０１

传 真：

０２３

—

６８７８７９４４

联 系 人：黄青华

六、备查文件目录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七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

２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一年一月七日

附件

１

：授权委托书格式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单位）出席重庆九龙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并按照下列指示行使对会议议案的表决权。

序号 议案名称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议案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３－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３－３

发行数量

３－４

发行价格

３－５

定价依据

３－６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３－７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３－８

上市地点

３－９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滚存利润安排

３－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补充版）的议案

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６

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签署

＜

非公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

＞

的议案

７

关于与中电投平顶山鲁阳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等九家公司签署

资产收购协议及补充协议的议案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议案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关联股东批准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公司免

于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１０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

案

委托人对受托人的授权指示以在“赞成”、“反对”、“弃权”下面的方框中打“〇”为准，对同一项决议

案，不得有多项授权指示。 如果委托人对有关决议案的表决未作具体指示或者对同一项决议案有多项

授权指示的，则受托人可自行酌情决定对上述决议案或有多项授权指示的决议案的投票表决。

委托人签名（单位盖章）： 受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联系电话：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额：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本授权委托书的剪报、复印件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附件

２

：

投资者参加网络投票的操作流程

投票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总提案数：

２０

个

一、投票流程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事项数量 投票股东

７３８２９２

九龙投票

２０ Ａ

股股东

２

、表决方法

（

１

）一次性表决方法：

如需对所有事项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２０

号

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

２０

项提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２

）分项表决方法：

如需对各事项进行分项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

用情况报告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２

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

发行

Ａ

股股票条件的

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２．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１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

值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２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２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３

发行数量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３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４

发行价格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４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５

定价依据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５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６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６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７

发行股票的限售期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７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８

上市地点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８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９

募集资金数量及用途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９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１０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的

滚存利润安排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１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１１

本次发行决议有效期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１１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４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预案（补充版）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４．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５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

分析报告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５．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８

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

涉及重大关联交易的

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８．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９

关于提请股东大会非

关联股东批准中国电

力投资集团公司免于

以要约方式增持公司

股份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１０

关于授权董事会全权

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１０．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７

关于与中电投平顶山

鲁阳发电有限责任公

司等九家公司签署资

产收购协议及补充协

议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７．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６

关于与中国电力投资

集团公司签署

＜

非公

开发行股票认购协

议

＞

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６．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

３

）分组表决方法：

如提案存在多个表决事项如需进行一次性表决的，按以下方式申报：

表决序号 内容 申报代码 申报价格 同意 反对 弃权

３．０１－３．１１

号

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

股票方案的议案

７３８２９２ ３．００

元

１

股

２

股

３

股

３

、在“申报股数”项填写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二、投票举例

１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

Ａ

股收市后，持有九龙电力

Ａ

股的投资者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全部提

案投同意票，则申报价格填写“

９９．００

元”，申报股数填写“

１

股”，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９９．００

元

１

股

２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同意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１

股

３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反对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２

股

４

、如某

Ａ

股投资者需对本次股东大会提案进行分项表决，拟对本次网络投票的第

１

号提案《关于前次募

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议案》投弃权票，应申报如下：

投票代码 买卖方向 买卖价格 买卖股数

７３８２９２

买入

１．００

元

３

股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考虑到所需表决的提案较多，若股东需对所有的提案表达相同意见，建议直接委托申报价格

９９

元进行

投票。 股东大会有多个待表决的提案，股东可以根据其意愿决定对提案的投票申报顺序。 投票申报不得撤单。

２

、对同一事项不能多次进行投票，出现多次投票的（含现场投票、委托投票、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结

果为准。

３

、股东大会有多项表决事项时，股东仅对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的，即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投票或投票不符合《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规定的，按照弃权计算。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证券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临

２０１１

—

００１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次董事会决议

暨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次董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以通讯方式在公司总部会

议室举行， 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以专人送达、 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２

人，实到董事

１２

人，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投票表决，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

超过

１

亿元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生产经营用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六个月，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针对上述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发表的独立意见如下：

我们认为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财

务费用，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正常实施，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

情形。

综上所述，我们同意《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并同意将此议

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保荐机构太平洋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保荐代表人水向东、 鲁元金对上述事项出具核查意见，

内容如下：

１

、鑫科材料已将前次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款项人民币

１

亿元全额归还至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募集

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及归还符合中国证监会 《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２

、鑫科材料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认为

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降低公司的财务费用，不存

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３

、鑫科材料本次拟以闲置募集资金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用于补充生产经营用流动资金，使用期限

为

６

个月，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规范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的通知》和《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相关规定。 该行为有利于公司减少财务费用，降低经营成本，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的效率，符合公司和股东的利益。 本保荐机构对鑫科材料本次拟以闲置募集资金补充生产经

营用流动资金无异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确定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１２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召开情况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２

、会议时间：现场会议召开的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下午

１４

：

３０

时，网络投票时间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４

日

９

：

３０

时至

１５

：

００

时。

３

、会议地点：安徽省芜湖市鑫海洋大酒店

４

、会议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社会公众股股东可以采用现场投

票或在规定的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

（二）会议出席的对象

１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法律顾问；

２

、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８

日下午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

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３

、因故不能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股

东（授权委托书式样见附件）。

（三）会议议题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投向的议案》

２

、《关于收购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其增资扩股的议案》

３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四）会议登记方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本人身份证，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账户

卡登记。

（

２

）法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法定代表人证明，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授权人股东

账户卡登记。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０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下午

１６

：

３０

）

４

、联 系 人： 张龙

５

、联系电话：

０５５３－５８４７４２３

６

、传 真：

０５５３－５８４７４２３

７

、地 址：安徽省芜湖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珠江路

３

号

８

、邮 编：

２４１００６

９

、会期半天，与会股东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五）网络投票的操作

１

、投票流程

（

１

）投票代码

投票代码 投票简称 表决议案数量 说明

７３８２５５

鑫科投票

３ Ａ

股

（

２

）表决议案

序号 议案 对应的申报价格

１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项目投向的议案》

１

元

２

《关于收购古河金属（无锡）有限公司股权及对其增资扩股的

议案》

２

元

３

《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３

元

（

３

）表决意见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２

、投票注意事项

（

１

）对同一方案不能多次进行表决申报，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

２

）对不符合上述要求的申报将作为无效申报，不纳入表决统计。

（六）投票规则

公司股东应严肃行使投票权，投票表决时，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或其它表决方式中的

一种，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本人

／

单位出席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身份证号码：

持有股数：

股东代码：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２５５

股票简称：鑫科材料 编号：

２０１１

—

００２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五届二次监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其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负连带责任。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五届二次监事会会议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在公司总部会议室以通讯方式

举行，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２７

日以专人送达、传真及电子邮件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监事

５

人，实到监事

５

人。 会议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经充分讨论，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关于继续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继续使用不超过

１

亿元

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生产经营用的流动资金，使用期限为六个月，报公司股东大会批准。

表决结果：同意

５

票，弃权

０

票，反对

０

票。

安徽鑫科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０１

月

０８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３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股改限售流通股上市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提示：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股

●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

本次上市后限售流通股剩余数量为：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一、 介绍股改方案的相关情况

（一） 公司股改于

２００６

年

１

月

１９

日经相关股东会议通过，以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４

日作为股权登记日实

施，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６

日实施后首次复牌。

（二） 公司股改方案安排追加对价情况：

公司股改方案无追加对价安排。

二、 股改方案中关于限售流通股上市的有关承诺

１

、北京天鸿集团公司（后更名为北京首开天鸿集团公司，简称“天鸿集团”）承诺：自北京首都开发

股份有限公司（原名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简称“公司”、“天鸿宝业”或“首开股份”）股权

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

３６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

２

、美都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深圳金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承诺：

自天鸿宝业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在十二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者转让；在前项规定期满

后，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出售原非流通股股份，出售数量占天鸿宝业股份总数的比例在十二个月

内不超过百分之五，在二十四个月内不超过百分之十。

三、 股改方案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结构变化和股东持股变化情况

（一）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的分配、转增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

１

）

２００６

年

５

月

２６

日，公司

２００５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５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暨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以当时总股本

１７

，

３２０

万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红利

０．５

元

（含税），同时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５

股，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

１４

日，分配方案实施后，公

司总股本增至

２５

，

９８０

万股。

（二） 股改实施后至今，发生过除分配、转增以外的股本结构变化情况

（

１

）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实际控制人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简称

＂

首开集团

＂

）非公开发行

５５

，

０００

万股股票，公司总股本增至

８０

，

９８０

万股。

（

２

）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７

日， 公司向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七家股东非公开发行

３３９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总股本增至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

（三） 股改实施后至今，各股东持有限售流通股的比例的变化情况

单位：股

股东名称

股权分置改革实施时 历次变动情况

截至有限售流通股上市

流通日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数量

占总股本

比例（

％

）

变动时间 变动原因 变动数量

剩余有限售流

通股数量

占总股

本比例

（

％

）

北京首都开发

控股（集团）有

限公司

０ ０ ２００８－１－９

非公开发行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４７．８４

北京首开天鸿

集团公司

４８

，

７９１

，

２１０ ２８．１７ ２００６－６－１４

转增股本

２４

，

３９５

，

６０５ ７３

，

１８６

，

８１５ ６．３７

深圳金阳投资

有限责任公司

１２

，

９６２

，

６３７ ７．４８

２００６－６－１４

转增股本

６

，

４８１

，

３１８

２００７－２－１６

限售解禁

－１２

，

９９０

，

０００

６

，

４５３

，

９５５ ０．５６

四、 大股东占用资金的解决安排情况

公司不存在大股东占用资金情况。

五、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股权分置改革保荐机构为：光大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为：

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不存在违反股权分置改革中的承诺及不履行承诺的情形，不存在控

股股东为其他非流通股东垫付对价及偿还情形，不存在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对北京首都开发股份

有限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的占用， 也不存在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对上述股东的违规担保等情

形。

六、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一）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股；

（二）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三） 限售流通股上市明细清单

单位：股

序

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流通股数

量

持有限售流通股

占公司总股本比

例（

％

）

本次上市数

量

剩余限售流通股数

量

１

北京首开天

鸿集团公司

７３

，

１８６

，

８１５ ６．３７ ７３

，

１８６

，

８１５ ０

２

深圳金阳投

资有限责任

公司

６

，

４５３

，

９５５ ０．５６ ６

，

４５３

，

９５５ ０

合

计

－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６．９３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０

（四） 本次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与股改说明书所载情况的差异情况

根据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向控股股东首开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时首开集团所做的承诺，首开集

团对公司直接和间接拥有权益的股份自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完成股权登记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鉴于

此，首开集团全资子公司北京首开天鸿集团公司所持有的

７３

，

１８６

，

８１５

股，首开集团全资子公司深圳金

阳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所持有的

１９

，

４４３

，

９５５

股中的

６

，

４５３

，

９５５

股共计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股有限售条件的流

通股未按股改说明书所载的时间上市流通，而追加限售锁定至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上市流通。

七、 此前限售流通股上市情况

此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是公司第三次安排有限售条件（仅限股改形成）的流通股上市。 第一

次安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７

年

２

月

１６

日，上市股份数量为

２０

，

７４３

，

８４６

股。 第二次安

排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时间为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９

日，上市股份数量为

３４

，

６１５

，

３８４

股。

八、 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１

、国有法人持有股份

６２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２

、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０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６２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Ａ

股

５２０

，

１０９

，

２３０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５９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５２０

，

１０９

，

２３０ ７９

，

６４０

，

７７０ ５９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份总额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九、 备查文件

１

、公司董事会签署的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申请表

２

、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３７６

证券简称：首开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０４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限售流通股上市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

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数量为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

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情况

经本公司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

２００７

］

２２９

号《关于核准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发行

新股购买资产的批复》核准， 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公司字［

２００７

］

２３０

号《关于同意北京首

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公告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并豁免其要约收购义

务的批复》 核准首开集团豁免要约收购的申请， 本公司 （即原北京天鸿宝业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向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首开集团”）非公开发行股份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每股发行价格

１０．８０

元，收购首开集团持有的

１２

家全资、控股、参股子公司的股权。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

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的登记托管工作。

二、控股股东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有关承诺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控股股东首开集团承诺以房地产主营业务资产认购公司非公开发行

的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股票自股权登记完成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不转让。

三、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后至今公司股本变化情况

本公司于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９

日完成了向首开集团非公开发行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后， 总股本增至

８０９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本公司向中国人寿资产管理有限公司等七家股东非公开发行

３３９

，

９５０

，

０００

股，公司总股本增

至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股，此后公司总股本没有发生变化。

四、本次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上市流通情况

１

、上市流通数量：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２

、上市流通日：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２

日；

３

、上市流通明细：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有限售

流通股的数量

本次上市

流通数量

剩余有限

售条件的流

通股数量

１

北京首都开发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合 计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五、股本结构变动表

单位：股

股份类别 本次上市前 本次变动 本次上市后

一、有限售条件股份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１

、国有法人持股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０

２

、其他法人持股

０ ０ ０

二、无限售条件股份

５９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５９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５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三、股份总数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０ １

，

１４９

，

７５０

，

０００

六、其他事项

本次解除限售的有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东不存在占用本公司非经营性资金的情况，本公司也不存在对上述

股东提供违规担保的情况。

特此公告。

北京首都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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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1-01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于

2011

年

1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

会议通知及会议资料于

2011

年

1

月

2

日以直接送达或电子邮件方式送达各位董事、 监事及高管人员。

会议应参会董事

11

人，实际参会董事

11

人。 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

本公司向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程技术公司

"

）出售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股权及公司电子产品制作与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焦炉烘炉相关资产， 本公司与工

程技术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及《电子产品制作资产收购协议》，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与工程技术公司签署了《焦炉烘炉资产收购协议》。 为避免同业竞争，本次交易完成后，本公司注销山西

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和冶金技术工程分公司。

本公司委托有证券、期货资质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权及资产进行了评估，双方同意收

购价格以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的评估结果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专项审计为基础，按

照如下方式确定：收购价格

=

专项审计所确定的净资产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其

他变化。 收购价格由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收购价格确定方式的组成数据进行专项审计予以确定。

本次出售股权及资产方案已于

2010

年

7

月

9

日获得山西省国资委下发的 《关于对太钢设计院增

资、收购资产有关问题的批复》（晋国资改革函

222

号）的核准；相关资产评估结果已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获得山西省国资委下发的 《关于对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山西太钢信息与自

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电子产品制作相关的实物资产和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拟转让

持有的一套燃炉（燃烧及测温）控制系统设备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函》（晋国资产权函

535

号）的核

准。

本次交易有助于本公司完善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业务划分、有利于本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有助于

本公司专心致力于不锈钢主业的做强做大，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以上出售股权及资产不足本公司资产总

额

0.1%

，对本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造成影响。 本次出售完成后，将不会在本公司和太钢集

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工程技术公司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全资子公司，截至目前，太钢集团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64.24%

的股权，对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工程技术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公司独立董事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函。

董事会对该议案进行表决时，李晓波先生、杨海贵先生、胡玉亭先生、周宜洲先生等

4

位关联董事回

避表决，刘复兴先生、柴志勇先生、李成先生、田文昌先生、周守华先生、郑章修

(C S TAY)

先生、张文魁先

生等

7

位非关联董事进行了表决。 表决结果为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一年一月七日

证券代码：

000825

证券简称：太钢不锈 公告编号：

2011-02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暨关联交易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本公司向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售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股权交

易金额

4661.39

万元，向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售公司电子产品制作资产交易金额

135.98

万元，

向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出售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焦炉烘炉相关资产交易金额

210.21

万元。 上述出售股权及资产交易总额

5007.58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0.24%

，未达到公司最

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5%

，不需要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概述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钢不锈

"

或

"

本公司

"

）

2011

年

1

月

7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

召开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拟向山西太钢

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工程技术公司

"

）出售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及公司电

子产品制作与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焦炉烘炉相关资产。 对此，公司委托具有证券、期货资质

的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上述股权及资产进行了评估， 双方同意收购价格以山西省国有资产监督管

理委员会（以下简称

"

山西省国资委

"

）核准的评估结果和会计师事务所进行的专项审计为基础，按照如

下方式确定：收购价格

=

专项审计所确定的净资产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

-

资产评估增减值所引起的其他变

化。 收购价格由会计师事务所对上述收购价格确定方式的组成数据进行专项审计予以确定。

工程技术公司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太钢集团

"

）全资子公司，截至目前，太钢集团

为本公司的控股股东，持有本公司

64.24%

的股权，对本公司拥有实际控制权，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公司与工程技术公司的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董事会审议本次关联交易时，

4

位关联董事李晓波、杨海贵、胡玉亭、周宜洲回避表决，

7

位非关联董事刘复兴、柴志勇、李成、田文昌、

周守华、郑章修、张文魁均出席会议并以

7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上述议案，

同意签署《股权收购协议》、《电子产品制作资产收购协议》及《焦炉烘炉资产收购协议》。 本公司独立董事

针对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出具了同意提交董事会审议的事前认可函并发表了同意上述交易的独立意见

书。

本次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拟出售股权及

资产方案已于

2010

年

7

月

9

日获得山西省国资委下发的《关于对太钢设计院增资、收购资产有关问题

的批复》（晋国资改革函

222

号）的核准；相关资产评估结果已于

2010

年

12

月

27

日获得山西省国资委

下发的 《关于对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电子产品制作相关的实物资产和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一套燃炉（燃

烧及测温）控制系统设备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函》（晋国资产权函

535

号）的核准。

二、关联交易方情况介绍

（一）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成立日期：

1996

年

1

月

性 质：国有独资公司

注册地址：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街

2

号

办公地点：山西省太原市尖草坪街

2

号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注册号

:140000100058069

国税税务登记证号码：

140111110114391

地税税务登记证号码：

140108110114391

法定代表人：李晓波

注册资本：

607,541

万元。

主营业务：冶炼、加工、制造、销售钢材、钢坯、钢锭、生铁、轧辊、铁合金、焦化产品、耐火材料、矿产

品、金属制品等。

简要历史：太钢集团的前身是西北炼钢厂，始建于

1934

年

8

月，解放后收归国有，先后更名为太原

炼铁厂、太原钢铁公司，

1994

年

7

月

28

日更名为太原钢铁（集团）公司，

1996

年

1

月起改制为国有独资

公司，更名为太原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成为国家授权的国有资产经营机构。

1997

年

5

月进入

120

户国

家级企业集团试点行列。

2.

太钢集团的财务状况

截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太钢集团总资产

982.60

亿元，净资产

362.39

亿元，

2009

年实现营业收入

1013.65

亿元，净利润

8.59

亿元。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太钢集团总资产

1049.54

亿元，净资产

370.40

亿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营

业收入

877.65

亿元，净利润

11.01

亿元。

3.

目前，太钢集团持有本公司国家股

3,659,182,8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4.24%

，为本公司控股股东

及实际控制人，在原料采购、土地租赁等方面与本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

2010

年

1-9

月太钢不锈与太

钢集团之间累计发生各类关联交易总金额为

77.83

亿元。

公司前十大股东除太钢集团外均为证券投资基金，与太钢集团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

等方面均无关联关系。

4.

太钢集团最近五年内没有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及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

裁的情况。

（二）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1.

基本情况

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是太钢集团的全资子公司，注册地位于太原市胜利街

327

号，注册资

本

2

亿元，法定代表人为高祥明，税务登记证号：

140111733991235

。 工程技术公司的前身太钢设计院成

立于

1977

年

12

月，后随企业改革于

2001

年

11

月更名为太原钢铁（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

2010

年

5

月，更名为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工程设计、工程地质勘察和工程测量、工程咨询、评估

咨询、工程造价咨询、工程监理、工程项目管理、工程总包、机电设备成套、计算机软硬件及网络系统研

发、冶金新产品新材料推广销售、设备租赁等业务。

2.

财务状况

截至

2009

年末， 工程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1115.13

万元， 净资产

963.67

万元，

2009

年实现营业收入

4304.88

万元，净利润

366.35

万元。

截至

2010

年

9

月末，工程技术公司资产总额

21206.36

万元，净资产

21058.00

万元，

2010

年

1-9

月

实现营业收入

5471.07

万元，净利润

694.12

万元。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太钢不锈拟出售的股权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

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拟出

售的资产包括公司电子产品制作资产，公司全资子公司

"

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一套燃炉

（燃烧及测温）控制系统。 该等资产没有设定担保、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亦无涉及该项

资产的诉讼、仲裁或司法强制执行及其他重大争议事项。 具体明细详见评估师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

1

、

"

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

"100%

股权，截至

2010

年

9

月末，其账面价值为

4851.89

元。

该公司成立于

2008

年

8

月，为太钢不锈的全资子公司，前身是太钢不锈电子分公司，现注册资本

5000

万元，注册地为太原市大同路

148

号，主要经营计算机软硬件、视频监控、网络系统及产品的设计、

研发、生产、销售与自动化工程建设等。截至

2009

年末，该公司资产总额

6256.97

万元，负债总额

1239.51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4327.85

万元，净资产

5017.46

万元，

2009

年实现销售收入

7143.96

万元，营业利润

25.27

万元，净利润

21.77

万元，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1161.76

万元。 截至

2010

年

9

月

30

日，

该公司资产总额

5350.00

万元，负债总额

483.70

万元，应收款项总额

4610.97

万元，净资产

4851.89

万

元，

2010

年

1-9

月实现销售收入

2840.37

万元，营业利润

-142.57

万元，净利润

-149.86

万元，经营活动产

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

-779.40

万元。 公司没有为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提供担保，也不存

在委托该公司理财及该公司占用本公司资金情况。

2

、公司电子产品制作资产，截至

2010

年

9

月末，其账面价值为

78.33

万元，其中：存货

42.54

万元，

固定资产

35.79

万元。

3

、公司全资子公司

"

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

"

一套燃炉（燃烧及测温）控制系统，截至

2010

年

9

月末，其账面价值为

208.46

万元。

四、交易合同的主要内容及定价

本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7

日与工程技术公司签署了《股权收购协议》及《电子产品制作资产收购协

议》，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与工程技术公司签署了《焦炉烘炉资产收购协议》。 本次收购协议

经双方董事会审议通过，在获得有关政府部门批准，及双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双方公章

后生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

1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

化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803

号），本次拟出售的股权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评估结果如下：

净资产账面价值

4956.85

万元，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4956.85

万元。评估价值为

4956.85

万元，评

估增值

0

万元。

上述评估结果已经获山西省国资委核准。

有证券、期货资质的中勤万信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

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10

）中勤审字第

10229

号）。

2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部分实物资产项目评

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804

号），本次拟出售的电子产品制作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评

估结果如下：

实物资产包括存货和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81.54

万元，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81.54

万元。 评估价值为

159.60

万元，评估增值

78.06

万元，评估增值率

95.74%

，主要由于固定资产折旧年限短，账面净值偏低，因此

评估增值率较高。

上述评估结果已获山西省国资委核准。

3

、根据中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

限公司的单项设备资产项目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805

号），本次拟出售的资产评估基准日

2010

年

5

月

31

日，评估结果如下：

固定资产账面价值

218.01

万元，清查调整后账面价值为

218.01

万元。评估价值为

227.44

万元，评估增

值

9.43

万元，评估增值率

4.33%

。

上述评估结果已获山西省国资委核准。

太钢不锈同意工程技术公司在交割日后的

10

日内支付收购价款。

五、涉及本次出售的其他安排

本次出售股权及资产相关人员划转工程技术公司安排。 本次出售股权及资产不涉及土地租赁等情况，

本公司与控股股东在人员、资产、财务上保持独立。

六、出售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1.

有助于本公司完善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业务划分、有利于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2.

有助于公司专心致力于不锈钢主业的做强做大。

3.

以上拟出售股权及资产占公司资产总额的比例不足

0.1%

，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不会造成

影响。

七、年初至披露日与太钢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本公司年初至披露日与太钢集团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为

5007.58

万元。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公司独立董事一致同意将《关于出售子公司股权及资产的议案》提交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

审议。

同时，公司独立董事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规定对上述议案发表以下独立意见：独立

董事认为，该议案的各项内容、程序合法有效；该项交易价格符合市场定价原则，交易公平、公正、公开；该议

案实施有助于本公司完善与控股股东之间的业务划分、有利于公司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符合全体股东利益；

本次出售完成后，将不会在公司和太钢集团及其控股子公司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九、备查文件目录

1

、本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2

、 独立董事关于出售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股权及公司电子产品制作与山西太钢焦化

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焦炉烘炉相关资产的独立意见；

3

、本公司与山西太钢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签订的《股权收购协议》及《电子产品制作资产收购协议》，山西

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与工程技术公司签署的《焦炉烘炉资产收购协议》；

4

、山西省国资委《关于对太钢设计院增资、收购资产有关问题的批复》（晋国资改革函

222

号）；

5

、山西省国资委《关于对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转让所持有的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

限公司

100%

股权、电子产品制作相关的实物资产和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拟转让持有的一套燃

炉（燃烧及测温）控制系统设备资产评估项目予以核准的函》（晋国资产权函

535

号）；

6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目评估报

告》（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803

号）、《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部分实物资产项目评估报告》（中

联评报字

[2010]

第

804

号）、《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拟出售山西太钢焦化技术工程有限公司的单项

设备资产项目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

[2010]

第

805

号）；

7

、《山西太钢信息与自动化技术有限公司审计报告》（（

2010

）中勤审字第

10229

号）。

山西太钢不锈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O

一一年一月七日


